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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资产处置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2 月 10 日，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2020 年 2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处置

的议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资产处置

相关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关

于公司资产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 

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置的主要原因为：（1）处置不符合未来战略规划的

部分子公司股权资产；（2）引进中恒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处置可能与控股股东

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形的部分子公司股权资产。公司采取整体在重庆产权联合交

易所集团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或以公开挂牌转让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相结合方式

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置。因多次公开挂牌转让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公司于 2020

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资产处置方案的议案》，同意对资产处置方案进

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产处置的基本情况 

拟处置的资产为公司直接持有的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康

源”）100%股权、公司直接持有的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金星”）90%股权、公司直接持有的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禾正”）100%股权（含其全资子公司成都禾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莱禾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

美医药”）间接持有的重庆莱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健康”）60%

股权和公司通过莱美医药间接持有的重庆莱美金鼠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莱美金鼠”）70%股权。 



2020 年 3 月 22 日，公司首次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湖南康源 100%股权、四

川禾正 100%股权、莱美金鼠 70%股权和莱美健康 60%股权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集团首次公开挂牌转让，挂牌底价为 33,049.72 万元。鉴于未征集到意向受

让方，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 4 月 9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2020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7 月 10 日、2020 年 8 月 8 日、2020 年 9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4 日委托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权，挂牌底价为

33,049.72 万元，经多次公开挂牌仍未征得意向受让方。 

二、 处置方案调整 

鉴于上述资产处置现状，公司拟对处置方案进行调整，调整方案为将待处置

的子公司股权资产按单个主体进行相应处置，不再整体公开挂牌出让，拟处置方

式包括不限于：协议转让子公司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出让控股权、与第三方签

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出售、出租子公司资产等。 

三、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资产处置方案经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调整处置方案对湖南康源、成都金星、四川禾正、莱美健康、莱

美金鼠通过多种处置方式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处置，有利于加快相关资产处置进度，

有利于更好地配置公司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利于公司聚焦抗肿瘤、消化

道、抗感染等优势细分领域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打造甲状腺疾病领域头部企

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达成。 

五、风险提示 

1、本次资产处置方案调整后，相关资产处置的最终交易价格、交易对手及

交易方式尚无法确定，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以实际成交结果为准。 

2、本次拟调整后的资产处置方案存在未能按照计划实施的风险。公司将根

据资产处置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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